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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象征人类学的形成 

     

象征（symbol，又译作“符号”）是人类重要的表达方式。人类学对象征研究的历

史由来已久，率先进行象征研究的是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涂尔干的弟

子———罗伯特·赫尔兹，他的《右手的优越———一项关于宗教两极性的研究》开创

了两元对立象征研究的先河，并对后世的如罗德尼·尼达姆、玛丽·道格拉斯和爱德蒙

·利奇等人的结构象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象征人类学（又译“符号人类学”）产生于英国和美国人类

学界。其形成的学术背景是对盛极一时、影响人文学科多学科的结构主义思潮开始质

疑，人类学家对人类学的理论范式、使命和方法论的等一系列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在象

征人类学家看来，文化不是封闭在人的头脑中的东西，而是通过象征手段来表达的意义

系统，人们对于其周遭环境和社会其他成员的行为和言语的理解和解释会在社会成员中

间构成一个共享的文化意义系统，而象征人类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这些人们为了表

达关于社会生活的根本性问题而赋予意义的象征和象征过程。象征具有多重意义，人们

在共同的社会交往中创造并使用象征。对于不同文化的认识要求我们区分其中的不同象

征，认识它们的意义，并研究它们如何结合体系并进而对行动者的世界观、精神和感知

产生影响。 

     作为“后结构人类学”的一种，象征人类学一方面延续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对象征

符号的关注，一方面又在研究的出发点、主旨和研究方法上与结构主义人类学有着截然

的不同。对于象征符号研究，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出发点是人类普同性；象征人类学的出

发点则是文化相对性。结构主义的研究主旨是通过对象征符号的研究发现“文化的深层

语法结构”，注重的是具有普遍性质的、属于心理范畴的世界观；而象征人类学家的研

究主旨则是通过对构成文化体系的象征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探讨该文化所独有的、属

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情感”和“社会心理”。在研究方法上，结构主义人类学采取

的是从研究者的、文化外部的视角来研究的“客位的”研究方法；象征人类学采取的是

从被研究者的、文化内部的视角来研究的“主位的”的研究方法。 

     

二、象征人类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 

     

象征人类学派的最主要、也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克利福德·格尔兹、维克多·特

纳和大卫·施耐德等，他们在对文化与象征的研究上虽有上述一些共识，但是由于秉承

的传统和所受的影响不同，他们的学术主张在这些共识之上还有很多不同。 

     在对象征、文化和人类学的实质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上，格尔兹认为象征符

号是指“作为观念载体的物、行为、事项、性质和关系———观念是象征的‘意



 

义’”；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

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

文化的各个层面，如宗教、艺术、常识、法律、意识形态等都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系统。

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格尔兹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文化便是这张“意义之网”，因而作为对文化的分析的人类学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

科学，而是“一门寻求意义的阐释学科”。 

     在对文化象征体系的研究取向上，格尔兹强调“对其他的民族符号象征体系的系

统阐述必须以行动者为取向”，强调从“文化持有者内部视角”分析文化。格尔兹对象

征、文化和人类学本质的探讨，对文化研究的“深描”方法的提倡，和对文化研究的行

动者取向的强调，已经广泛影响到了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除人类学外，还在哲学、语

言学、宗教研究、文学批评等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相对象征人类学的另外两位重要代表人物格尔兹和施耐德所受的美国文化人类学

传统的熏陶,特纳的学术思想更多的受到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的影响,较之前两者对象征

与文化的关系的关注和在象征人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的建树，特纳的学术贡献更多

的表现在他通过具体生动的民族志写作所阐释的关于仪式和象征与社会的关系。 

     在仪式研究理论方面，特纳更多的受到涂尔干社会学和结 

     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侧重于从仪式的象征解释中去把握特定社会秩序的再生，

关注仪式的结构与功能，但是他所关注的并非静态的仪式结构与功能，而是把仪式放在

运动的社会过程中加以考察，重在把握仪式在整个社会运作过程中的功能。在特纳看

来，仪式对于社会并不是像涂尔干和功能论者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认为的那样是单纯的

凝聚和整合作用，因此他的分析更多的关注仪式在社会冲突和成员身份变动所发挥的作

用。特纳的《仪式过程》一书以恩丹布人为对象，将仪式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进行了诠

释，并发展了范·根纳普提出的通过仪式理论。根纳普认为，所有“伴随着地点、状

态、社会位置和年龄的每一次变化而举行的仪式”都是通过仪式，可以分为分离、阈限

和聚合三个阶段。特纳拓展了“阈限”与“交融”的概念，用一个专门的拉丁文术语

“communitas”（拉丁语，意为“交融”、“共同体”）来描述他所认为的通过仪式的

阈限（中介）阶段的特点，即非结构性、平等和人的相关性。这样，通过仪式就可以被

看作是从结构到反结构，然后再回到结构的运动，社会则可以被看作是交融与结构的辩

证统一。特纳的这一仪式分析模式不仅可以用来分析与个人成长有关的通过仪式，还可

以用来分析生命危机仪式、年度性仪式和宗教仪式等诸多仪式。 

     施耐德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68年出版的《美国的亲属制度：一种文化的

解说》一书中。在人类学史上，这本书既是象征人类学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也是西方

人类学回归本土研究的典范。亲属制度是传统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这一领域中，

人类学家们运用关系称谓来分析研究对象现实中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认为依据亲属

制度缔造的社会是非西方的文化特色。在这部民族志著作中，施耐德将研究的视角投射

到了他自身所在的西方文明社会，他通过对芝加哥白人中产阶级的调查和综合分析，系

统地阐述了美国人关于何为个人和何为亲属的观念，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血缘和性别与生

物学、自然与法律、物质与符码的观念。在该书中，施耐德首次尝试将亲属制度作为一

个象征和意义体系来系统的分析，而不是简单的将它视为有着功能性的内部家庭角色的

网络来看待。他认为亲属制度并不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自然体系，因此也并不是

一个存在于各文化间的基本一致的体系，而是一个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的文化体系。对

一个像他自身的文化那样高度分化的社会的研究，对于了解亲属制度的本质，要比人类

学家对于那些他们所熟知的尚未分化的社会的研究更有启发意义。他通过简短而风格化

的叙述和分析，提出了他对亲属制度的不同看法，指出西方人类学家长期用来“反映”

 



非西方社会关系体系的亲属制度概念，并非是他们从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

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概念”，而实际上是将源自西方社会内部并在当代美国人的生活

中仍然在被运用着的文化建构映射到了对非西方的社会的研究中。施耐德的《美国亲属

制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发展了一种关于文化的理论，这一理论既是他分析论证的

基础，也在此后日益证明其对其他文化分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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